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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O 申报企业股改环节
个人所得税问题探析

积相关政策。《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

关于个人非货币性资产投资有关个人

所得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15］41

号）规定，个人以非货币性资产投资，

应缴纳个人所得税。此处非货币性资

产是指货币资金、应收账款等货币性

资产之外的其他资产。笔者认为，净

资产并非资产的类别，并非文件中的

资产概念，因此该政策并不适用于净

资产折股及资本公积情况。

4. 留存收益转为资本公积。留存

收益直接转为资本公积并没有交易实

质，会计法规及税法均没有明确留存

收益直接转为资本公积的经济含义和

可行性。在股改实务中，从数据来源

及前后构成上看，存在净资产中原未

分配利润、原盈余公积及原资本公积

转为折股后资本公积的情况，但这并

非留存收益直接转为资本公积。

（二）政策概念内涵

1. 注册资本（股本）是有限公司或

股份有限公司全体投资者认可并在国

家登记机关备案的资本或股本金额，

是股东拥有的股权比例数量或股票数

量及金额，是股东承担法律责任和出

资义务的具体金额。

2．资本公积本质是股权权益的组

成部分，其转增为股本表明股东获得

了相应数量的股票。在股份公司存续

期间形成的股票溢价个人所得税不存

分歧，但股改时折股后转入资本公积

是否确认为股票溢价，而后续将该资

本公积转增股本是否应该征收个人所

随着注册制改革的稳步推进，国

内有限公司通过股改变更为股份有限

公司、进行 IPO 申报而实现公司上市

较为普遍，其中股改环节在册自然人

股东是否应缴纳个人所得税以及如何

缴纳，各企业及地方税务机关存在政

策理解与执行上的不统一。

（一）政策背景

1. 资本公积转增注册资本或股本

相关政策。《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股份制

企业转增股本和派发红股征免个人所

得税的通知》（国税发 [1997]198 号）规

定，股份制企业资本公积转增股本不

征收个人所得税。《国家税务总局关于

原城市信用社在转制为城市合作银行

过程中个人股增值所得应纳个人所得

税的批复》（国税函 [1998]289 号）进一

步明确，将股票溢价发行所形成的资

本公积转增股本，不作为应税所得征

收个人所得税。

2. 留存收益转增注册资本或股本

相关政策。《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

加强高收入者个人所得税征收管理的

通知》（国税发 [2010]54 号）规定，对以

未分配利润、盈余公积和除股票溢价

发行外的其他资本公积转增注册资本

和股本的，应计征个人所得税。《财政

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将国家自主创新

示范区有关税收试点政策推广到全国

范围实施的通知》（财税 [2015]116 号）

延续上述政策，进一步优化特定企业

个人所得税征缴时点。

3. 净资产折股增加股本及资本公

梁明伟■

得税？实务中存在不同的理解。

3. 在股改折股方案中，创业大会

均根据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后账面净资

产金额，折股股本小于或等于净资产

整数，将净资产金额超过股本金额转

入资本公积。这其中，净资产作为一

个整体概念，不应分解理解转增股本

和资本公积的具体来源。

综上，注册资本（股本）与资本公

积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对股东而言也

意味着不同的权益，不能把转增注册

资本或转增股本与转为资本公积混淆

概念。

（三）建议

1. 结合 1998 年以来关于转增注册

资本或股本政策，废止并出台新的政

策文件。关于转增注册资本或股本是

否征收个人所得税，尽管税收政策规

定十分明确，但为了避免实务中各税

务机关及各企业理解和执行上的分

歧，建议相关部门发文再次明确征税

与不征税的具体情形。

2. 对实务中尤其是股改环节“转

增资本公积，或者转为资本公积”是

否征税，或者转入资本公积哪些情况

应该征收个人所得税，目前并没有政

策规定。建议相关部门进一步研究出

台关于股改折股后进入资本公积征税

个人所得税政策，更好规范企业在步

入资本市场过程中的经济行为，避免

不必要的税收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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